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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

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273号）（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要求公司在 5个交易日内对《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进行书面回复并按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主要内容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

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的规定，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

信息。 

1.年报显示，公司营业总收入 57.77亿元，同比下滑 18.37%。其中，建材板

块实现营业收入 30.56 亿元，同比下滑 28.08%，主要为水泥销售收入同比下滑

36.45%；建筑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6.08亿元，同比增加 62.18%。关注到，公司应

收账款余额 19.53 亿元，同比上升 53.08%，公司称主要系本报告期建材板块赊

销款增加及母公司应收工程款增加所致。另外，公司预付款期末余额为 1.03 亿

元。请公司：（1）结合建材板块主要客户、销售信用政策及实际账期等情况的变

化，主要建筑施工项目的新增及实际进展、结算情况等，说明营业收入与应收账

款变动趋势不符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对照会计准则核实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



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2）公司 5年期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 1.33亿元，

同比增加 75%。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应收账款主要收款方、形成背景、关联关系

及长期挂账的原因，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收款项回款追偿方案和实施措施。（3）

公司账龄超过一年的预付账款 2,520.67万元，占比 24.54%，请根据《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对于账龄超过 1

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补充说明未及时结算的原因，及预付对象、减值计提

等相关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2.报告期内公司有息负债同比增长 32.6%至 50.44亿元。其中，短期借款同

比增长 91.45%至 10.28 亿元，长期借款同比增长 24.53%至 18.15 亿元，应付

债券同比增长 141.45%至 14.12 亿元。2021 年度财务费用为 1.44 亿元，归母净

利润 0.4 亿元。同时，公司货币资金 39.28 亿元，同比增加 58.19%，其中，因存

单质押受限的货币资金 0.2亿元。公司当期确认财务收入 2045.34万元，而 2020

年确认财务收入 4192.48 万元。请公司：（1）结合经营安排及资金存放及使用计

划、财务成本等，分析公司货币资金较充裕的情况下，维持大额有息负债的原因

及合理性；（2）结合日均货币资金余额、货币资金的存放情况等，核实公司在期

末货币资金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财务收入明显下滑的合理性；（3）说明存单质押

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用途、对象、利率等，说明是否存在为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融资、资金占用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3.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4.56 亿元，包括代

收代付款 3472.10万元和其他 4986.22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显

示，报告期内，公司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存在多笔形成原因为“代收代垫”的

资金往来，合计发生额共计 172.89万元，期末余额为 342.33万元，公司将其列

支为其他应收款并认定属于经营性往来。请公司：（1）结合具体构成、形成原因

等，说明公司对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情况；（2）对照相关规定，自查

公司对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相关应收类款项是否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说明

具体原因；（3）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

的一般规定》，补充披露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欠款方名称。请年审会计

师就问题（1）、（2）发表意见。 



公司收到《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对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提出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第一时间与年审会计师进

行沟通协调。由于《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中所涉部分问题的回复需进一步补充

完善，相关数据需进一步核对，公司将加快相关工作进度，尽快完成《信息披露

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13日 


